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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省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
到 96.6%，PM2.5 平均浓度为 19 微克/立方
米，较上年同期下降5%；

全省 35 个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持续
保持100%，我省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优良比
例连续四年保持100%，确保实现了“一江清
水向东流”；

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意见有效落实，珍
稀野生动物种群恢复性增长……

安世远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3 年，
生态环境部门以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引
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定不移守护

“中华水塔”，全面推进美丽青海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研究制定全面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实施
意见，紧盯重点领域、主要指标和关键环节，

围绕蓝天、碧水、净土目标，深入攻坚治理，取
得积极成效。全省共淘汰燃煤小锅炉144台
537.39 蒸吨，燃气锅炉完成低氮改造 205 台
1552蒸吨。淘汰高排放老旧车14871辆。实
施噪声污染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完成声环境
功能区区划评估和87台（套）噪声自动监测
点位建设。

坚持“三水”统筹、人水和谐，开展黄河流
域、长江流域治理修复攻坚行动，持续推动重
点流域生态保护治理。配合开展三江源地区

“护航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湟水河专项巡视，
全力推动湟水流域问题整改和水质改善。继
续深入推进入河排污口、城市黑臭水体排查
整治，推动城镇、工业园区加快补齐污水收集
处理设施短板，提升污水治理效能，聚力建设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河湖。

持续强化生态环境督察监管执法
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共出动执法检查人

员23914人次，检查企业8829家，查处违法企业
296家，行政处罚280起，罚款3777.65万元。黄
河流域“清废行动”发现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

研究制定《青海省工业企业废水晾晒池
蒸发排放场排查整治工作专项行动方案》，按
照“一企一策”原则，形成“1+4”整治方案。
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
研究制定推动柴达木盆地盐湖资源开发典型
案例整改整治方案。在全国首创纪检监察监
督和生态环境监管贯通协同机制，移送典型
问题案件12件。研究制定《青海省巩固提升
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三年行动方案（2024—
2026年）》，继续全面提升青海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持续推进自然生态保护修复
进一步健全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

境监测网络体系，“青海生态之窗”76个观测
点位功能作用凸显，成为展示美丽中国建设
成果的重要窗口。紧盯部省“十四五”合作协
议确定事项，主动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争取落实年度
中央生态环境资金32.1亿元，有力支持全省
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开展。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交流合作，与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管局等单位签署合作协
议，以他山之石提升我省生态环境管理能力。

持续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青海的
生动实践。注重加强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西宁
市城西区、果洛州、海西州乌兰县被命名为第七
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记者 张弘靓）

新评定 4A 级旅游景区 11 家、3A 级 27
家，新增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9家，认定公
布省级生态旅游景区8家；

“天境祁连”“河湟民俗文化”等11条线
路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四时好风光”全国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落实各级各类文保资金1.6亿元，实施文
保项目48个，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保护修
缮扎实推进……

一年来，青海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
刻把握“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心怀“国之大
者”和“省之大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正确
处理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生态旅游关系，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

线，合理开发生态旅游资源，以生态塑造旅游
品质、以旅游彰显生态价值，以“环境大整治、
服务大提升”专项行动为抓手，以创建青海湖
示范区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破题之
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统
筹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加快构建全省“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

发展布局，“一芯”是以西宁市为核心，完善省
会城市旅游服务要素建设，打造集散中心和
门户枢纽；“一环”，是在青海湖国家公园建设
框架下，以青海湖为中心构建环湖精品生态
大旅游圈；“多带”是重点打造极具青海特色
的生态旅游带，从而明确了打造国际生态旅
游目的地的发展思路。

文旅融合助力生态旅游
创作了生态主题、红色主题和乡村振兴

主题的优秀舞台艺术精品生态舞剧《大河之
源》、歌剧《青春铸剑221》、平弦花儿剧《绣河
湟》、现代京剧《长空烈焰》等，把文化元素注
入旅游产品、景区景点。成功获批国家级格
萨尔（果洛）文化生态保护区，设立省级河湟
文化（西宁）生态保护实验区。开展省级文化
产业园区申报命名工作，命名河湟文化西宁
产业园等5家园区为青海省文化产业园区。
其中，河湟文化西宁产业园、热贡文化产业园
区入选文旅部“文化产业园区携行计划”首批
合作园区名单。

生态旅游名片在不断擦亮
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1.65亿元，实施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大通段文化旅游复合廊道、

金银滩景区旅游基础设施等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工程项目 3 项；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1.76 亿元，实施原子城红色旅游研学基地、
玛多县游客服务中心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8项；投资1322万元，实施了12个智慧
图书馆体系建设项目，39 个公共文化云建
设项目；投资2000万元，为全省400个村（社
区）配置文化活动设备，为打造国际生态旅
游目的地夯实了发展基础。聚焦游客多样
化需求，建成“数字文旅”大数据平台、综合
指 挥 调 度 平 台 。 2023 年 全 省 接 待 游 客
4476.35万人次，同比增长107.4%，实现旅游
总收入 430.64 亿元，同比增长 196.3%，按可
比口径计算，分别恢复至 2019 年的 88%和
77%。

（记者 王琼）

近年来，全省林草部门紧紧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走在前头”的重大要求，深入学习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推进国家公园示
范省建设，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023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全省林草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青海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加快建
设生态友好现代化新青海”目标，以国家公园
示范省建设为引领，以林（草）长制为抓手，攻
坚克难、担当作为，统筹推进生态修复、资源
保护、绿色富民、改革创新等各项工作，推动
林草事业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启动实施示范省建设巩固提升行动
成功举办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发布中

国国家公园标识等重大实践成果，受到国内
外广泛关注。

统筹推进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个国
家公园建设，国家批准《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
规划（2023—2030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步
入规范化建设新时期，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
任务全面完成，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准备全
面就绪；玉树隆宝滩成功入选国际重要湿地，
曲麻莱德曲源、泽库泽曲和乌兰都兰湖首批
入选国家重要湿地名录，新认定13处小微湿
地，推动成立青海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地群创
新联盟，自然保护地体系更加完善。

大规模国土绿化取得新成效
统筹推进城乡绿化，全年完成国土绿化

454.72万亩，其中营造林212.99万亩、草地修
复治理241.73万亩，完成义务植树1800余万
株，林草资源总量稳步增加、质量不断改善。

新创建 4 个省级森林城镇、6 个省级森林乡
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
实施《青海省防沙治沙规划 2021-2030

年》，规划“2+1+12+N”防沙治沙总体布局，
确定点线面相结合、锁边固源巩固的工作思
路，启动8个重点防沙治沙项目、44个防沙治
沙子项目建设，全年完成防沙治沙 146.2 万
亩。

构建林草生态资源保护新格局
进一步完善林（草）长制，建立“林（草）

长+警长+检察长+法院院长”“林草长+河湖
长”联动机制，明确草原管理责任 21 项，林
（草）长制从“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转变。
全面完成林草湿综合监测，设置森林、草原、
湿地、荒漠化等各类样地监测7758个，全省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58.12%，比上年增加

0.22个百分点。
大力发展特色林草产业

加快发展特色经济林、生态旅游、林下经
济、林草种苗、中藏药材、藏茶和特色养殖等
林草特色产业，积极培育森林康养、生态旅游
等新业态，全省林草产业产值达到379亿元，
较 2022 年增加 17 亿元，扭转了因耕地非粮
化、非农化政策引起的种植面积下降、产业产
值萎缩趋势。

推动林草转型发展取得新突破
启动草原保护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建

设，积极探索草原保护建设新方式。深入推
进30个国有现代林场创建试点建设，完成试
点中期评估，全面展开集体土地委托营造林
与管护改革。南北山绿化服务中心和湟水林
场纳入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完成试点
任务5944亩。 （记者 王琼）

海东灾后重建情况一直牵动着全省百姓
的心，1月24日下午，在青海省十四届人大二
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海东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冶民生向新闻媒体详细介绍了海东市灾后
重建和民生保障情况。

据冶民生介绍，经过日夜持续奋战，房屋
鉴定、群众安置、项目梳理、规划编制等工作
有条不紊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

“我们尽最大努力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已
妥善安置80895人，确保所有鉴定为C、D级
住房的受灾群众全部安置到位，共设立集中
安置点 103 个，各安置点实行‘点长制’管
理。地震造成的196名受伤人员中已治愈出
院193名，在院治疗3人均为轻症，所有受伤

人员没有一人因伤致残。”冶民生说。
目前海东市已累计向灾区调拨板房、帐

篷、床、棉被等生活物资6万余件、其他类救
灾物资12.6万余件。灾区各安置点床、棉被、
米面油、蔬菜、煤炭等各类生活必需品库存充
足、供应稳定，能保证群众温暖过冬。

同时，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制度正在
落实。目前已向23户34名遇难人员家属发
放救助金，向1740户受灾家庭8111人发放临
时救助金，向三个受灾县提前足额发放2024
年第一季度低保和特困供养金，确保救助保
障对象基本生活不因灾情受到影响。同时，
海东市正在向符合条件的受灾群众发放应急
救助金，最大限度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冬去春来，灾区群众生产生活也在有序
恢复中。据了解，海东市提前谋划春耕备播
工作，受灾三县储备各类种子196.42万公斤，
完成养殖场（户）圈舍加固维修。目前，民和
县官亭镇、中川乡等受灾区域已有符合条件
的餐饮店蔬菜店、超市、药店等929家商铺开
门营业。灾区 371 所中小学 14.78 万名学生
已于1月2日全部实现线下复课。同时，通过
以工代赈项目吸纳灾区群众 805 人实现就
业；在集中安置点举办15期招聘活动，实现
就业172人。

“在灾后恢复重建方面，计划3月份全面
开工建设受损房屋，7月底前完成B、C级农
房维修、加固工作，10月底前完成D级农房

重建工作，12月底前全面完成入住，帮助群
众尽快重建家园。”冶民生说。

据了解，海东市超前谋划灾后重建项目，
目前已完成海东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实施方案
编制。第一批涉及教育、卫生、养老等领域的
18个项目已于1月15日全部开工建设，工程
总进度已达到26%。第二批计划开工项目正
在拟定中，力争条件成熟的项目立即开工、其
他项目3月份开工建设。同时，组织开展金
田、草滩、赵木川三村易地重建规划及砂涌区
综合治理规划编制工作，为受灾影响最大的
这三个村庄从根本上防范砂涌地质灾害隐
患、实现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记者 张艳艳）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发布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安世远

生态塑造旅游品质 旅游彰显生态价值
发布人：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耿斌

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发布人：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韩强

海东地震灾区重建和民生保障有序进行
发布人：海东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冶民生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召开


